 青年教师科研启动经费申请承诺书
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自愿申请2021年度我校青年教师科研启动经费，严格遵守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项目经费管理实施办法（沪经贸大办【2020】116号》与财务处经费报销等相关规定编制预算及使用经费，按照9月前40%、10月30%、11月20%、12月10%的最低经费预算执行计划使用。并承诺完成相关申报要求或论文发表要求。

承诺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





经费预算明细表

经费单位：元
	序号
	支出类别
	具体实施内容
	金额
	备注

	1
	市内交通费
	
	
	

	2
	校外劳务费
	
	
	

	4
	会议费/国内差旅费/国际合作费
	
	
	

	5
	其他支出（办公用品、设备、印刷等）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补充说明：1、校外劳务费不超总预算40%。市内交通费不超过20%。
2、涉及政府采购的设备及印刷费等因年初未申请政府采购，故无法支出，请勿列入预算。

